
格式一（各頁得雙面列印，上下邊界為 2 公分；左側邊為 3 公分、右側邊為 1.5 公分）

家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狀

案 號       年度      字第         號承辦股別

訴 訟 標 的
金額或價額

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稱 謂姓名或名稱

依序填寫：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、

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職業、住居所、就業處所、公

務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、郵遞區號、電話、傳真、

電子郵件位址、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。

身分證字號（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）：      

性別：男／女     生日：                  職業：    

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郵遞區號：　　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郵件位址：

送達代收人：            

送達處所：

如依法得保密其住居所，或認上開逐一分項記載有危害其安全之

虞者，得陳明其理由，並記載送達代收人或送達處所。 

【法規來源】家事事件書狀規則§4
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3/%E5%AE%B6%E4%BA%8B%E4%BA%8B%E4%BB%B6%E6%9B%B8%E7%8B%80%E8%A6%8F%E5%89%87.htm#a4
../law3/%E5%AE%B6%E4%BA%8B%E4%BA%8B%E4%BB%B6%E6%9B%B8%E7%8B%80%E8%A6%8F%E5%89%87.docx#a4


公鑒

證物名稱

及 件 數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具狀人               簽名蓋章

撰狀人               簽名蓋章


